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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國司法院於 2020年 12月的釋字第 799號解釋，針對性侵害犯罪人刑後

強制治療之相關規範做出解釋。大法官對於性犯罪者刑後強制治療，在法律修

正與實務的實踐上要求：1.刑後強制治療與刑罰之執行應該明顯區隔；2.法官

應定期審查是否延長；3.引入多元處遇措施；4.建立復歸社會配套機制或措施。

2011年 5月 4日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判決將德國刑法中的安全管束監禁部分條文

宣告違憲，提出安全管束監禁在法律與實踐方面應符合三個原則的要求：1.區

隔要求原則；2.外部導向原則；3.治療性的設置原則。因此，研究德國安全管

束監禁制度的法律規範及其實務上的實踐狀況，對於我國性犯罪者刑後強制治

療制度的推展有一定參考價值。基此，本文以下就德國安全管束監禁制度的歷

史發展、實務上的踐行狀況，乃至於被安全管束監禁者再犯研究進行探討。最

後於結語中再對我國性犯罪者刑後強制治療制度提出個人之改革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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